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９

证券简称： 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

１－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８９２

，

６４０

，

２６４．８３ ５７０

，

６４６

，

２９４．０６ ５６．４３％

营业利润

８２

，

３４３

，

１９１．０２ ８３

，

６８５

，

１７８．５１ －１．６０％

利润总额

８３

，

２７８

，

６２１．５１ ８４

，

９７４

，

４４９．３７ －２．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８

，

７１５

，

５３７．６４ ７１

，

６１８

，

２７５．８２ －４．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９２６ ０．８６４１ －１９．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５４％ ３７．５９％ －７４．６２％

２０１０

年 （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

１－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

总 资 产

１

，

２２３

，

０６９

，

４２３．３８ ３７２

，

３１４

，

５４０．０３ ２２８．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０８５

，

１０８

，

６４７．５８ ２２２

，

９４７

，

５５９．６３ ３８６．７１％

股 本

１１０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９．７９ ２．６９ ２６３．９４％

注：

１．

本期每股净资产按照总股本

１１０８８

万股计算， 上年同期按总股本

８２８８

万股计算；

２．

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３．

上述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净资产收益率、 股东权益、 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说明

１．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营业总收入为

８９

，

２６４．０３

万元， 同比增长

５６．４３％

， 主要

原因是公司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所致； 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分别为

８

，

２３４．３２

万元和

８

，

３２７．８６

万

元， 同比分别下降

１．６０％

和

２．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

，

８７１．５５

万元， 同比下降

４．０５％

。 利润下降的原因为受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影响， 主要原材料价格增长幅度较大所致。

２．

报告期公司的总资产为

１２２

，

３０６．９４

万元， 同比增长

２２８．５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为

９．７９

元， 同比增长

２６３．９４％

。 资产增长的原因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市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及公

司稳健发展所致。

三、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的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 中

预计的业绩增减幅度一致。

四、 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 东睦股份 编号： （临）

2011-04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限售股股东履行股改特别承诺的公告

ＮＢＴＭ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公司限售股股东股改特别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实施。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上述事项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和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临）

２００６－０７

和 （临）

２００６－０８

】。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非

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原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同时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睦特殊金属工业株

式会社和宁波保税区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现已更名为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下同） 除法定

最低承诺外， 还做出了如下特别承诺：

（

１

）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宁波保税区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持有的宁波东睦 （现已变

更为 “东睦股份”， 下同） 非流通股股份自取得流通权之日起， 在

５

年内不上市交易；

（

２

） 在上述禁售期满后， 若当时政策仍不允许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增持宁波东睦股票， 则上

述两方禁售期继续延长最多至

１０

年；

（

３

）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承诺

１０

年内持有宁波东睦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不低于

２５％

；

（

４

）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宁波保税区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的

３６

个月内，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不参与宁波东睦股本性融资股东大会的表决；

（

５

） 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准实施， 则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宁波保税区金广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将在公司

２００５

年及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出现金分红方案并投赞成票， 保证每年现金分红

不低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

。

上述特别承诺中除 （

４

） 和 （

５

） 已经履行完毕外， 其他特别承诺事项均在严格履行之中。

二、 公司限售股股东持股情况

目前尚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的股东为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和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８７

，

８２２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４．９２％

， 具体持

股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股东名称及股份数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６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３３．３４％

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

，

６４２

，

０００ １１．５８％

合计

８７

，

８２２

，

０００ ４４．９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０７

，

６７８

，

０００ ５５．０８％

股份总额

１９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 公司限售股股东履行股改特别承诺的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股改特别承诺 “（

１

）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 宁波保税区金广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持有的宁波东睦非流通股股份自取得流通权之日起， 在

５

年内不上市交易” 将履

行完毕。 鉴于目前政策仍不允许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增持本公司股票， 因此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

会社、 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履行特别承诺 “（

２

） 在上述禁售期满后， 若当时政策仍不允

许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增持宁波东睦股票， 则上述两方禁售期将继续延长最多至

１０

年”， 即睦特

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和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在下列条件

下才将自动变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

１

） 当政策允许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增持东睦股份股票

之日起， 或 （

２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起， 以孰先为原则。

在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变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前， 公司将及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８

证券简称： 金固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以下简称 “会议”） 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

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９

人， 实到董事

９

人。 公司监

事、 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孙金国先生主持， 经参加会议董事

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 反对

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此项决议通过。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金固车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成都金

固”） 增资， 将成都金固注册资本从

６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到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８

证券简称： 金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以下简称 “会议”） 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金固股份有

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应到监事

３

人， 实到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等

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章剑飞先生主持， 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 通过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赞成票

３

票， 反对

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此项决议通过。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金固车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成都金

固”） 增资， 将成都金固注册资本从

６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到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二、 通过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赞成票

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此项决

议通过。

同意公司推荐陆本银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公司声明： 最近二年内没有监事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５

日

附： 候选人简历

陆本银先生，

１９６２

年生， 男，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初中学历， 毕业于鹿山中学。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就职于三山机动车钢圈厂， 任生产厂长。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生产

车间主任、 生产部长、 金桥厂区大钢圈负责人，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金桥厂区生产主管。 陆本银先生与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陆本银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股份

数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３％

，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次行政处罚未满三年和

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 也不存在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

七条的规定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８

证券简称： 金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邵国立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所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

据 《公司法》 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接受邵国立先生的辞职申请， 辞职报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邵国立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８

证券简称： 金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李富珍女士提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监事职务， 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监事会对李富珍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 《公司法》、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李富珍女士在任期内辞职将导

致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故其辞职申请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监事后方可生效。 在

此之前， 李富珍女士仍将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履行监事职

务。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尽快选举产生新任监事。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８

证券简称： 金固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５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及管理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２７２

号” 文核准，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价格每股

２２．０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后， 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０５

，

２７３

，

７００．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出具的天健验 ［

２０１０

］

３０１

号 《验资报告》 验证确认。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公司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 公司已明确的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３１

，

８８０．００

万元。 公司该次发行募集资金中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共计

２８

，

６４７．３７

万元。

二、 截至目前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安排

公司可使用超募资金总计

２８６４７．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与济宁福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合作投资

６００

万只钢车轮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６

，

５００

万元与济宁福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山东金固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目前公司剩余可使用超募资金合计

２２１４７．３７

万元。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成都金固车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成都金固”） 增资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计划实施后剩余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６１４７．３７

万元。

三、 增资概述

１

、 增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成都金固增加注册资本， 增资额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将成都金固

的注册资本从

６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到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的目的是用于年产

１５０

万只高强度钢制滚型车轮技改项目建设。 该项目建设投资资金约

６

，

０７８

万元。

根据交易所的规定及公司相关制度， 用于项目建设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尚需成都金固在银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户， 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

、 增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

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及 《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相关规定， 本次增资事项属董事会

决策权限范围，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成都金固基本情况

成都金固设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孙金国， 注册地点成都

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城大道

９９

号， 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 销售。

成都金固

２０１０

年末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１３８

，

６０４

，

８７４．９５

净资产

７０

，

０４６

，

８３２．８１

负债

６８

，

５５８

，

０４２．１４

营业收入

７５

，

２９９

，

７８５．９２

净利润

５

，

９３９

，

２１７．６４

五、 成都金固项目简介及增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 年产

１５０

万只高强度钢制滚型车轮技改项目建设投资资金

６

，

０７８

万元， 其

中固定资产投资

５

，

０７８

万元 （包括新增国产工艺设备及公用配套等）， 铺底流动资金

１

，

０００

万元。 项

目建设周期

１２

个月， 达产后， 年新增销售收入

１５

，

３８６

万元， 利税

３

，

１０２

万元。

本次增资意在满足成都金固今后经营发展的需要， 确保成都金固技改项目的正常营运。

该技改项目投产后， 将增强成都金固的产能和核心竞争力， 进一步扩大公司在西部地区的市场占

有率。 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本次增资主要涉及技改项目建设用资金， 不涉及风险较高的对外投资等事项， 故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增资不存在能致使公司发生重大损失的风险。 成都金固增资前后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因此本

次增资不会影响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

六、 相关承诺内容

公司不存在证券投资， 公司将上述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成都金固增资， 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 且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３０

号： 风险投资》 第五条， 在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

子公司增资后的十二个月内， 公司将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七、 专项意见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明确同意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请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汪晓东、 赵慧怡发表核查意见， 同意本次超募资金

使用计划， 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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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 就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 的借款纠纷案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重大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兴业银行于

2008

年

6

月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本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本公司于

2008

年

7

月收到了深圳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通知书 （深仲受字

[2008]

第

841

号）。

2009

年

9

月

8

日， 深圳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 在审理的过程仲， 本公司和担保方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罗爱华女士与兴业银行均同意接受调解。

2011

年

1

月

28

日， 深圳仲裁委员会向本公司送

达了

[2011]

深仲调字第

7

号调解书。

2011

年

2

月

11

日， 本公司将签收的调解书寄回给深圳仲裁

委员会。

二、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兴业银行与本公司于

2000

年

7

月签订了 《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3

亿元， 期限为

一年， 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了担保。 该项贷款到期后， 本公司又办理了数次

借新还旧或展期手续， 同时增加了本公司董事长罗爱华女士提供个人保证担保、 本公司持有的深

圳市布吉供水有限公司

70%

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期间， 本公司归还了部分本金和利息。

2005

年

6

月

16

日， 兴业银行与本公司再次办理了展期手续， 签订了 《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

亿

元， 期限为一年。 期满后， 本公司未能还清全部欠款。 截止

2010

年

12

月

23

日， 本公司尚欠兴业

银行本金

50,689,188.19

元， 利息

21,746,618.60

元， 合计

72,435,806.79

元。

三、 本次仲裁事项涉及到的判决或裁决情况

2009

年

9

月

8

日， 深圳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 在审理的过程仲， 本公司和担保方上海中

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罗爱华女士与兴业银行均同意接受调解。

2011

年

2

月

11

日， 本公司签收

了深圳仲裁委员会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送达的

[2011]

深仲调字第

7

号调解书， 具体内容如下：

（一） 兴业银行、 本公司、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因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8

日吸收合并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和承担）、 罗爱华共同确认， 计至

2010

年

12

月

23

日， 本公司拖

欠兴业银行的债务余额及相关费用如下：

1

、 本金： 人民币伍仟零陆拾捌万玖仟壹佰捌拾捌元壹角玖分 （

￥50,689,188.19

元）。

2

、 利息： 人民币贰仟壹佰柒拾肆万陆佰壹拾捌元陆角 （

￥21,746,618.60

元） （暂计至

2010

年

12

月

23

日） 以及计算至贷款本息还清日止的全部欠息 （包括正常利息、 罚息、 复利）。

3

、 仲裁费： 人民币伍拾捌万肆仟陆佰捌拾陆元 （

￥584,686

元）。

4

、 保全费： 人民币伍千元 （

￥5000

元）。

（二） 本公司在

2011

年

3

月

31

日前还清上述第一项所确认的债务本息、 相关费用。

（三） 兴业银行对本公司出质的深圳市布吉供水有限公司

70%

股权依法可行使质权并从处置股权

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上述第一项所确认的债务本息、 相关费用。

（四） 若本公司未按照上述预定或未按照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本案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履行还款义

务， 兴业银行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强制执行中， 兴业银行应当先予处置本公司的全部资

产； 若本公司的全部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完毕仍不能归还上述第一项确认的债务本息、 相关费用全部款

项时， 兴业银行方可强制执行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罗爱华的财产。

按照上述约定， 若发生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有关担保责任的，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有权向罗爱华全额追偿由此引起的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损失， 追偿金额包括 （但

不限于）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承担担保责任而向兴业银行支付的全部款项、 为实现上述追偿

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等。

四、 截止本公告日止， 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五、 本次公告的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对该项贷款的利息已按合同规定计提计入相关年度的损益， 本次仲裁产生的仲裁费用亦已

计提计入

2010

年度的损益， 故不影响本公司的本期利润。 本公司将根据规定对该仲裁的执行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2006

股票简称： 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03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多晶硅铸锭炉产品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3

月

16

日，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精功科技

"

） 与江苏阳光晶源科技有

限公司在浙江省绍兴市签署了 《多晶硅铸锭炉销售合同》 （以下简称

"

本合同

"

）， 现将上述合同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 合同主要内容

1

、 合同签署时间：

2011

年

2

月

16

日

2

、 合同双方当事人

买方： 江苏阳光晶源科技有限公司

卖方：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 合同标的

上述合同标的物为： 精功科技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江苏阳光晶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50

台 （套）

多晶硅铸锭炉及辅助设备。

4

、 合同金额

总计人民币

14,250.00

万元 （大写： 壹亿肆千贰佰伍拾万元整）。

5

、 付款方式及付款安排

合同付款方式为电汇、 银行承兑汇票等。 合同签订后， 买方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付合同总金额的

30%

定金， 即

4275

万元， 其余款项视产品交货、 验收时间分批付款。

6

、 交货时间、 进度及交货地点

（

1

）、 交货时间：

2011

年

5-9

月每月各交付

10

台。

（

2

）、 交货地点： 卖方工厂内， 运费由卖方负担。

7

、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自合同签订之日立即生效。

8

、 合同的履行期限

从上述合同生效之日起到签发

"

最终验收证书

"

并理赔完毕货款两清之日止。

9

、 违约责任及风险

（

1

）、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规定执行， 买卖双方必须履行本合同规定条款。

（

2

）、 如买方在提货前逾期付款

6

个月以上， 卖方有权解除合同。

（

3

）、 免除违约责任： 地震、 台风、 战争、 水灾等产生的不可抗力。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根据连云港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2009

年

12

月

24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

册号

3207910002009122400045

）， 江苏阳光晶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14

日， 企业类型为

有限公司 （法人独资） 私营， 注册资本为

33,7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为

33,7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浦路

66

号； 法定代表人：

XIE PING PEIER

。 经营范围： 经营许可项目：

无。 一般经营项目： 电子元器件的生产技术研发、 硅单晶片、 硅多晶片、 多晶硅铸锭的生产、 销售；

电子元器件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制或禁止企业经营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

江苏阳光晶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太阳能多晶硅铸锭炉系列产品的产销规模， 将对本公

司

2011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 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 如因公司原因出现前述违约责任现象时， 公司存在需按合同规定支付相应违约金的风险。

2

、 如因江苏阳光晶源科技有限公司原因出现前述违约责任现象时， 公司存在上述产品销售收入不

能确认或部分确认的潜在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

、 公司与江苏阳光晶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 《太阳能多晶硅铸锭炉销售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67 号文）核准。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

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1 年 2 月 18 日 14:00- 17:00；

2、 网上路演网址： 中小企业路演网 http://sm ers.

p5w .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相关人员。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

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http:

//w w w .cninfo.com .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7

日

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 � �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５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

７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

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为了便于社会

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 参加人员：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

员、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50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9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年10月11日修订），为了便于社会公

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1年2月18日（周五）14:00～17:00；

2、路演网站：

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http://sm ers.p5w .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 已刊登于2011年2月1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

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网站（w w w .cninfo.com .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7

日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

A

股）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2011] 198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

网下

发行

"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

网上发

行

"

）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

1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69

号），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

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将就洽洽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 路演时间：

2011

年

2

月

18

日 （周五）

14:00－17:00

；

2

、 路演网站： 中小企业路演网 （网址：

http://smers.p5w.net

）；

3

、 参加人员：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 保荐

人 （主承销商）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

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

定巨潮网站 （

www.cninfo.com.cn

）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7

日


